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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

长环保许评[2026]1 号

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关于迎宾三路地道东延伸工程

（外环路节点）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

上海申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向我局提交的《迎宾三路地道东延伸工程（外环路节点）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以及相关材料收悉

并受理，现已审理完结。

    一、你单位申报的项目基本情况：

（一）“迎宾三路地道东延伸工程（外环路节点）”位于上海市长

宁区，由现状迎宾三路地道向东延伸，下穿 S20 交叉口后上行接地，

延伸长度约 1.1 公里（区域：程家桥街道），建设内容：新建地道、桥

梁桥墩改建以及地面道路改建，同步实施排水、照明、交通标志标线

等附属工程。

（二）你单位委托上海建科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为本项目编制了

《报告表》。

二、经审查，我局做出以下决定：

（一）根据《报告表》的分析结论意见和建议，从环境保护角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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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项目建设。在建设中，如果项目的内容、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及污

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，应重新办理环保审批手续。

（二）项目在设计、施工和运行中应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要求，

落实环保设施和污染防治措施，保护环境。具体有：

1、施工期施工污水须经隔油设施、三级沉淀池等处理后，上清

液循环回用，多余部分与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一并纳入市政污水管网，

施工区域移动厕所产生的生活污水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纳管污水

各项污染物指标须符合《污水综合排放标准》（DB 31/199-2018）中表

2 三级标准限值，循环回用水各项指标须符合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

市杂用水标准》（GB/T 18920-2020）中相关标准。

2、施工期应严格落实《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等相关法律

法规的要求，施工区域周边须设置不低于 2 米高的固定式硬质围挡，

做好洒水抑尘、料场及裸露地面覆盖、土方和建筑垃圾密闭运输、选

用环保型施工机械及运输车辆等各项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须安装扬尘

在线监测系统，污染物指标须符合《建筑施工颗粒物控制标准》（DB 

31/694-2016）中相关标准。

3、施工期须选用低噪声施工设备和施工工艺，合理安排施工计

划，合理布局施工现场，并采取有效的隔声、消声、防振措施，确保

施工噪声达到《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》（GB 12523-2025）中相关标

准。

    4、施工期如需进行夜间施工，须按《上海市建筑工程夜间施工

许可和备案审查管理办法》要求向市政管理部门办理夜间施工备案手

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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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施工期各类固体废物应分类收集，妥善处置，其中工程渣土

和建筑垃圾应委托有资质单位运输和处理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委托

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

6、施工期挖填土堆场应设置围挡，防止土方流失；施工结束后，

应及时采取土地整治工程，恢复植被和生态环境，防止地表裸露。

7、应按《报告表》要求采取铺设低噪声路面、安装声屏障、峒

口内壁表面做吸声处理等主动噪声防护措施，确保沿线声环境质量满

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096-2008）相应功能区标准或优于现状，

如采取主动降噪措施后仍不能达标或优于现状的，应采取安装隔声窗

等措施，确保环境保护目标室内声环境达到《建筑环境通用规范》（GB 

55016-2021）相关限值要求。道路边界线两侧振动须满足《城市区域

环境振动标准》（GB 10070-88）中相关标准。

8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，加强日常管理；按《报告表》要求制定

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，定期开展环境监测。

（三）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

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落实建设项

目信息公开工作。项目建成后建设单位应按规定在投入使用前进行竣

工环保验收，未进行竣工验收或验收不合格，我局将依照环保法律、

法规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
三、根据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由区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

政复议职责的通告》（沪府发[2021]12 号）及行政复议体制改革要求，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到上海市长

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个月内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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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@章

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市长宁区生态环境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1 月 2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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